
— 1 —

附件 2-1

广州市从化区林业和园林局 2022 年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广州市从化区林业和园林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关于林业和园林绿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按照区

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林业和园

林绿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区关于林业和园林绿化工

作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起草本区相关规范性文

件，并组织实施。

2. 制定本区（除流溪河国营林场、大岭山国营林场辖

区外，下同）林业和园林绿化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编制绿地规划、林业和园林专项规划。

3. 指导、监督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

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组织、指导生态公益林

划定和公益林保护管理。统筹、指导和监督天然林保护、植

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工作。

4. 指导和监督城乡绿化美化。组织实施园林绿化重点

工程。组织、协调区重大活动的绿化美化及环境布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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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全区绿道建设和管理。

5. 负责林业和园林绿化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公共绿地

的养护和管理。统筹城区绿化应急抢险工作。指导和监督公

园和自然保护地的行业管理。监督、指导公园、自然保护地

的建设和管理，负责公园、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和评估工作。

6. 负责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指导全区湿地保护、湿

地生态修复、生态补偿工作，管理国家和省市重要湿地，指

导建设湿地公园。组织开展湿地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工作。

7. 负责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野生

动植物资源调查。指导、监督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

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

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等工作。承担生物多样性保

护相关工作。

8. 负责森林和绿地资源的保护工作。组织、指导编制

林木采伐限额，监督检查林木凭证采伐、运输。负责森林资

源动态监测与评价。负责森林资源利用、木本花卉、林木种

苗等行业管理。依法组织开展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组织、

指导林业和园林有害生物的监测、检疫和防治工作。

9. 负责林业和园林绿化科技发展工作。组织指导相关

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统筹全区林业和园

林绿化信息化的建设和管理。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林业碳

汇工作。负责对外交流与合作。

10. 组织、指导、监督林业和园林行政执法工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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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监督林业和园林绿化行政许可及后续监管工作。指导

和管理本区森林公安工作，指导、组织林业和园林违法案件

的查处，依法行使相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指导林区社会治

安治理工作。

11. 负责林业和园林改革发展工作。组织、协调和指导

林业和园林绿化产业发展。规范林业和园林绿化市场的管理。

指导协调开发森林旅游。负责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指导

林下经济和木本花卉产业的发展。

12. 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编制森林火灾防

治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森林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

火设施建设等工作。指导、监督林业和园林行业安全工作。

13. 负责林业和园林绿化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14. 监督管理林业、园林资金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

园林绿化预算内财政资金安排建议，按照规定权限，审核区

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组织实施林业生态补偿工作。

监督指导林区公路建设和管理。

15. 负责本区绿化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负责本区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的宣传发动、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组织实施评

比表彰工作。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16. 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17. 职能转变。区林业和园林局要切实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森林、湿

地、自然保护地、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的统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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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大力推进国土绿化，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加快建立自然

保护地体系，同意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清理规范和归并整

合，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按照生态文

明发展的新要求，在园林景观品质、绿化维护管理、公园服

务水平上提质增效，建设幸福美丽生态之城。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2 年广州市从化区林业和园林局积极推进城区绿化

工作，继续推进林业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提升森林质量和保

护森林资源，美化绿化城区，建设生态从化；三大项重点工

作任务基本完成，其中：景观林带、公园绿地用地租金支出

计划完成年度租金的发放工作；从化区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

资金支出计划完成补偿款项发放工作，发放率达 96%，同事

加强了对生态公益林的管护，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证生态

公益林覆盖率；从化区政策性森林保险资金项目支出计划按

要求及时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政策性森林承保率达到 77%，

对森林发生火灾、塌方、森林病虫害等灾害时及时申请理赔，

对群众或单位在森林发生灾害后遭受的损失提供赔偿。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区林业和园林局 2022年部门年初预算 25852.25万元，

年中绝对调增 1737.78万元，调整后部门预算 27590.03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4663.11万元，项目支出 22269.35万元；全

年预算执行数 26932.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663.11万元，

项目支出 22269.35万元，预算执行率 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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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1.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2022 年度区林业和园林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为一是加

快推进《从化区绿地系统规划》《从化区主要乡土树种名录》

编制工作以及园林绿化工程监督管理相关制度修编工作；二

是贯彻落实《广州市从化区绿化委员会工作规则》，充分发

挥区绿化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做好春季造林谋划工作，

推动优先选择榕树、木荷、樟树等乡土树种进行造林绿化；

三是组织实施园林绿化重点工程。组织、协调区重大活动的

绿化美化及环境布置工作；四是深入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思

路，在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发展林下经济、提高城区绿化美

化等方面力求有新的突破；五是积极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古

树名木、森林防火等宣传教育活动，尤其是开展以案说法警

示教育，切实提升保护意识；六是负责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

管理工作和森林和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七是负责林业和园

林绿化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八是监督管理林业、园林资金

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园林绿化预算内财政性资金安排建

议，按照规定权限，审核区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

2. 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是为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

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 前期准备。按照区财政局《广州市从化区财政局关

于印发 2023 年广州市从化区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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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通知》，认真研读自评范围及自评标准等要求，全面开

展局本级和下属单位 2022年度财政资金支出项目自评工作。

(2) 组织实施。本次自评对象为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所

有财政资金，中央、省、市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一

并纳入自评范围。

(3) 分析评价。对评价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汇

总分析，依据设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

评分，形成综合性书面报告。

二、综合评价分析

2022 年度区林业和园林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

98.3分，其中，履职效能评价得分 49.8分，管理效率评价得

分 48.5分。

（一）自评结论综述

从评分结果看，2022年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等级

为优，履职整体情况较好，部门整体支出的产出、效益均取

得较好成效。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景观林带、公园绿地用地租金支出计划

2022年我部门完成申请景观林带、公园绿地租地租金的

发放工作，确保我区生态景观林带、公园绿地的连续性和完

整性，提升我区道路、公园绿化景观。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

1 景观林带、公园租地完成率达 99.8%，达到预期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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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金发放完成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3 巡查管养覆盖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

1 道路绿化景观完好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2 租金经济纠纷发生次数为 0次，达到预期目标；

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 农民满意度达 95%，达到预期目标；

2. 从化区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支出计划

通过开展 2022 年广州市从化区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项

目，在增加林农收益，强农惠农的同时，聘请足够护林人员，

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管护，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证生态公

益林覆盖率，提高林农保护生态公益林的意识，调动群众爱

林护林的积极性，提高我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维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区域生态平衡，促进我区可持续发展。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

1 生态公益林管护面积覆盖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

标；

2 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款发放率达 94.97%，达到预

期目标；

（2）质量指标

1 森林管护发现问题整改率；本年度我区巡山护林管

理过程中，共发现问题 23 个，一经发现，立马进行及时处

理。其中，已立案查处 23 个，已办结 23 个，未办结 0 个，

森林管护发现问题整改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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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

1 带动就业人数达 240人，达到预期目标；

（3）社会效益

1 生态公益林覆盖率达 61.05%，达到预期目标；

满意度指标：（1）满意度指标

1 受益人员满意度，分别对吕田镇、良口镇等镇街部

分受益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 50 份，对补偿资金发

放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受益人员满意度达到 6 分以上的占

100%，受益人员满意度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3. 从化区政策性森林保险资金项目支出计划

通过实施 2022 年广州市从化区政策性森林保险配套资

金项目，对我区林地及时按计划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覆盖

率达到 70%以上，对森林发生火灾、塌方、森林病虫害等灾

害时及时申请理赔，对群众或单位在森林发生灾害后遭受的

损失提供赔偿，让群众或单位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实施感到

满意。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

1 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完成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

标；

（2）质量指标

1 政策性森林保险灾害理赔申请率达 100%，达到预

期目标；

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

1 政策性森林保险承保率达 77%，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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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性森林保险理赔率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 受益人员满意度达 100%，达到预期目标；

（三）主要工作成效

1. 全面推动林长制实施运行。先后印发了《从化区全

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从化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九项

配套制度（试行）》，建立了区、镇、村三级林长体系共 2043

人，开展巡林近 3.8万次，建立基层“三员”巡林护绿体系

共 1197 人；各镇街、林场因地制宜出台林长制工作方案，

实现林长制工作层层落实。同时，先后成立了区、镇两级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将区林长制工作经费纳入部门预算，落

实固定人员和经费，保障林长制实施运行。实施林长制工作

以来，林业园林案件同比下降 29.1%。

2. 积极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在从化区城园融合。一是

强化组织领导和沟通联系。成立了局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从

化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建设工作；抽调专职人员

到广州市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专班跟班学习，强化与广州市

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专班的沟通联系。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科学谋划。依照广州市“1+3+N”的建设总基调，多次

邀请华南植物园、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林业园林科学院等

科研院所专家到我区实地考察调研，指导我局完成华南国家

植物园从化建设方案初稿编制工作，谋划建设 1个植物迁地

保护示范片区、5个植物专类园和 5个生态科普点。三是有

序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在组织专家团队多次实地调研考察和



— 10 —

充分听取意见建议的基层上，初步选定温泉镇桃莲村为华南

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从化示范区选址，并邀请华南植物园植

物分类学专家指导开展迁地保护从化示范区周边植被本底

资源调查。

3. 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整改工作。我局牵头整改任务

共 46项，6月底前要求完成的 16项已全部提前完成；长期

推进的 30 项均已制定阶段性目标和落实措施。一是坚持学

思践悟，深化思想认识。全局各级党组织召开各类专题学习

会议 100多次，党员干部撰写心得体会 121篇，组织 500多

人开展整改知识集中测试，将整改工作纳入局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年度组织生活会对照查摆内容，凝

聚起深刻汲取教训、扎实推进整改的思想共识。二是举一反

三，确保取得实效。制定完善林业园林制度 15 项，强化制

度保障。成立区绿化委员会园林绿化专业委员会，建立城市

绿化重大项目专家顾问平台。编制《从化区绿地系统规划》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从化区主要乡土树种名录》，为科学

绿化提供系统全面指引。建立古树名木“一张图”“三清单”，

新增古树 6株、古树后续资源 245株，建立古树公园 1个。

结合义务植树活动，大力开展造林绿化行动，种植苗木约 3.9

万多株，建立榕树公园 1个。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在城区公园新建便民设施，在区儿童公园打造面向少

年儿童的生态文明科普展览馆，进一步提升城区公园综合服

务功能。高质量办理 12345整改工单 97宗，按时办结率 100%。

组建“三人上门服务”组开展上门政策解读服务，简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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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程序，园林绿化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切实提升。

4. 多措并举抓好森林资源管护。一是全面完成 2021

年森林督查违法图斑整改工作；完成 530 个 2022 年森林督

查图斑、374个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图斑核查工作，对存在违

法行为的图斑正在推进整改。同时，严厉打击各类涉林涉野

违法行为，共立行政案件 68宗，办结 31宗，移交司法机关

10宗。二是坚持森林采伐限额和采伐凭证制度，共核发林木

采伐许可证 295宗；认真落实林地用途管制、定额管理以及

分级管理制度，审核审批使用林地项目 36 宗。三是强化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完成温泉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预案编制，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个数由 27个减至 24

个，面积由 59.2 万亩增加到 67.4 万亩。开展自然保护地勘

界立标工作，进度为 50%。四是开展 2022 年度从化区高质

量水源林建设工程，完成林分改造 5100亩、封山育林 4200

亩。五是严防林业灾害，全区实现“零”山火，林业有害生

物成灾率约 17%，控制在省下达规定指标以内。完成生态公

益林森林保险续保 117.3万亩，承保率 100%；商品林森林保

险续保 37.0万亩，承保率为 50%。

5. 着力提升园林绿化管养水平。一是通过开展专题培

训班、组建宣讲队伍、派发宣传资料、利用本土媒体平台等

方式大力宣传《广州市绿化条例》，切实提升干部职工和公

众的法规知识和守法意识。二是加强绿化行政审批和行政执

法，明确绿化行政审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职责分工，依法审

批绿化行政许可 67 宗，立案查处园林绿化行政案件 8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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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6 宗。三是建立 56 亩区级中转苗圃场，打造“树木银

行”。四是制定绿化巡查工作制度，每月对城市绿化管养情

况进行巡查。做好中心城区绿化管护工作，修剪树木 7660

株、涂白树身 3630 株、补植树木缺株 200 株，在重要节点

种植时花 9.6万株，及时消除树木断枝、倒伏等安全隐患 115

宗。

6. 强化机构队伍建设。结合整改要求和法律法规，进

一步理顺林业园林机构、职责，修订完善局三定方案，进一

步明确园林绿化行政执法、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职责分

工，增加行政编制 1名。大力培养和选拔任用园林绿化和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专业素养高、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在局属

事业单位选优提拔中层领导干部 5名，正在公开招聘专业技

术岗位人员 12名，新增 7名中级、3名高级工程师职称技术

人员，举办行政执法、科学绿化、古树名木保护、森林病虫

害防治等专项培训 10 多场次，组织各林业工作站联合属地

镇街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了林业园林队伍

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7.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党建引领，成立两个疫情

防控党员突击队临时党支部，统筹和组织党员干部下沉支援

各镇街疫情防控工作 7500多人次，选派 91人支援海珠区疫

情防控工作。选派优秀党员干部 30 多人次，充实区疫情防

控专班力量，严格落实隔离酒店包干责任，全力配合打好打

赢疫情防控硬仗。持续抓好城区公园广场疫情防控工作，在

城区公园广场出入口设立值守点，安装自动测温、人流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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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视频监控等设备，严格执行入园测温扫码、佩戴口罩等

防控措施。及时对本单位、负责监管的在建工程项目以及辖

区林木采伐点等人员进行来（返）穗排查工作，并做好排查

台账及登记上报。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2年我局整体工作达到预期效果，重点工作任务及绩

效目标基本完成，提升我区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舒适感。

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1. 部分项目支付进度有待提高

部分项目申请支付材料须由镇街提交资料，由局业务科

室核对后发放款项，但部分镇街提交资料时间较慢，收集时

间过长，导致支出进度低。

2. 资料档案管理水平有待加强

我区生态公益林补偿涉及面积大，补偿对象广，发放的

资料多，有部分资料未及时归档，导致部分资料顺序混乱，

对生态公益林发放相关资料的核对造成一定的影响，资料档

案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督促镇街提前准备相关资料，尽早提交资金支付申

请材料，进一步提高支付进度。

（二）提高资金发放资料的档案管理水平。提高对资金发

放资料进行分类归档处理的能力，方便日后对资料的查阅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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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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